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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二十一、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

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要求，委托该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

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

之一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本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

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人在担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

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

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

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黄庆林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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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陈光进，作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该公司之间不存

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

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

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

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

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

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二十八、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不超

过5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要求，委托该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

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

之一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本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

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人在担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

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

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

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陈光进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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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朱冬青，作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该公司之间不存

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

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

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

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

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

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要求，委托该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

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

之一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本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

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人在担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

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

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

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朱冬青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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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并回

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雨虹” ） 于2022年8月29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

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回

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该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为6,504.40万股东方雨虹股票，占该激励计划

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7.83%。 其中，首次授予数量为5,854万股，占该计划授予总量的90.00%，占该激励计划签署时

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7.05%；预留650.40万股，占授予数量的10.00%，占该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

股的0.78%。 该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1112人，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8.24元/股。

2、公司于2016年7月27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 修订后的激励计划所

涉及的标的股票为6,500万股东方雨虹股票，占该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7.82%。 其中，首次授予数量为6,

414.1万股，占该计划授予总量的98.68%，占该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7.72%；预留85.9万股，占该计划授予总

量的1.32%，占该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0.10%。 修订后的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由1112人

调整为1263人，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8.24元/股。

3、2016年8月12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以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4、公司于2016年8月25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鉴于激励对象中部分人员离职或个人原因合计33人放弃此次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4.5万股，公

司董事会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其授予数量进行了相应调整， 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263人调整为1230人，授予数量由6,500万股（其中首次授予6,414.1万股，预留85.9万股）调整为6,435.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6,349.6万

股，预留85.9万股）。公司董事会认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2016年8月25日为首次授予日。在确定授予日后的限制性

股票资金缴纳过程中，有3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资金筹集不足的原因共放弃37万股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已完成了对1197名激励对象共计

6,312.6万股的授予，占公司当时总股本830,693,439股的7.6%，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已于2016年9月30日上市。

5、2017年6月1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

总股本882,686,8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7年6月1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16年度现金分红于2017年6月1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息对公司股票价格进

行除权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8.24元/股调整为8.09元/股。

6、2017年6月1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职务变更等原因，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获授的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

分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共有21名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19万股已于2017年7月12日完成回

购注销，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6,312.6万股调减为6,193.6万股。

7、2017年7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7年7

月17日，向30名激励对象授予85.9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8.31元/股。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限制性股票资金缴纳期间，有6名激励对象

因行权资金筹集不足的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0.5万股， 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

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24人，授予数量调整为85.4万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8月31日。

8、2018年9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

议案》。 鉴于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81,863,21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49998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999907股,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8年6月20日实施完毕，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

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6,279万股调整为10,674.2415万股， 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6,193.6

万股调整为10,529.0623万股，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85.4万股调整为145.1792万股。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17年度现金分红于2018年6月2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

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息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后，公司应对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同时，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后，公司也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8.09元/股调整为4.6706元/股；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8.31元/

股调整为10.6824元/股。

9、2018年9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已不符

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

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同意为其中1015名激励对象办理2,317.0615万股首次授予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18年11月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同时，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不能胜任岗位工作或考核不合格导致职务变更、2017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情形，董

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进行回购注销；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董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进行回购注销。 共有705.0437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18年12月17日完成回购注销，其中，涉及首次授予部分

的限制性股票为688.0438万股，涉及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为16.9999万股。 综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由10,674.2415万股调整为7,652.1363万股，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0,529.0623万股调整为7,523.9570

万股，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5.1792万股调整为128.1793万股。

10、2019年8月2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同意为其中19名激励对象办理29.0913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上述限制性股

票已于2019年9月2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综上，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652.1363万股调

整为7,623.0450万股，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整，仍为7,523.9570万股，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由128.1793万股调整为99.0880万股。

11、2019年9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29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23,

540,159股）后的总股本1,468,543,79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9年5月30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18年度现金分红于2019年5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

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

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因此，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4.6706元/股调整为4.3706元/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0.6824元/股调整为10.3824元/股。

12、2019年9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同意为其中953名激励对象办理2,053.9642万股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上述限制性股票已

于2019年9月3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同时，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2018年度

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情形，董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

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进行回购注销；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2018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情

形，董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

进行回购注销。 共有817.6638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19年11月20日完成回购注销，其中，涉及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为793.0353万

股（包含因司法冻结事宜，激励对象宋华杰女士持有的应于2018年由公司回购注销但尚未办理回购注销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

分的限制性股票0.425万股），涉及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为24.6285万股。 综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由7,623.0450万股调整为4,751.4170万股， 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523.9570万股调整为4,676.9575万

股，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99.0880万股调整为74.4595万股。

13、2020年8月2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预

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同意为其中19名激励对象办理24.6925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上述限制

性股票已于2020年9月7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综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4,751.4170万股

调整为4,726.724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整，仍为4,676.9575万股，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由74.4595万股调整为49.7670万股。

14、2020年9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

持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 同意为其中897名激励对象办理2,073.1160万股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解锁，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0年9月3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综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由4,726.7245万股调整为2,653.6085万股， 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4,676.9575万股调整为2,603.8415万股，预

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整，仍为49.7670万股。

15、2020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

议案》。鉴于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2日）的总股本1,569,784,697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6月15日实施

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19年度现金分红于2020年6月15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

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

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因此，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4.3706元/股调整为4.0706元/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0.3824元/股调整为10.0824元/股。

同时，鉴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日总股本1,569,784,69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5股，合计转增784,892,348股，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2,354,677,045股，此外，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

红。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10月22日实施完毕，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

653.6085万股实际调整为3,980.4132万股， 其中， 首次授予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603.8415万股实际调整为3,

905.7629万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49.7670万股实际调整为74.6503万股（前述

因实施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而实际调整后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应调整的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如不相等，系公司在实施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5

股时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循环进位的方式进行送转股数造成）。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应

取得的2020年半年度所转股份于2020年10月22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4.0706元/股调整为2.7137元/股；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价格由10.0824元/股调整为6.7216元/股。

16、2020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不能胜任岗位工作或考核不合格导致职务变更、2019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情

形，董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合计551.0646万股回购注销；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2019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董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合计0.1912万股回购注销，上述共计551.2558万股限制

性股票已于2020年12月24日完成回购注销。 综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980.4132万股调整

为3,429.1574万股，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905.7629万股调整为3,354.6983万股，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4.6503万股调整为74.4591万股。

17、2021年8月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 同意为其中19名激励对象办理35.9546万股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1年9月1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综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由3,429.1574万股调整为3,393.2028万股，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整，仍为3,354.6983万股，预

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4.4591万股调整为38.5045万股。

18、2021年9月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

所持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 同意为其中878名激励对象办理3,

120.3024万股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1年9月17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综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393.2028万股调整为272.9004万股，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

354.6983万股调整为234.3959万股，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整，仍为38.5045万股。

19、2021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的议案》。鉴于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28日）的总股本2,523,561,412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1年

5月31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20年度现金分红于2021年5月3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

行除息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价格由2.7137元/股调整为2.4137元/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6.7216元/股调整为6.4216元/

股。

20、2021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2020年度离职、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情形，董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合计234.3959万股回购注销；由

于部分激励对象因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董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合计1.2750万股回购注销，上述共计235.6709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21年12月17日完成回购

注销。 综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72.9004万股调整为37.229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34.3959万股调整为0万股，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8.5045万股调整为37.2295万股。

21、2022年8月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 同意为其中19名激励对象办理34.7434万股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 综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7.2295万股调整为2.4861万股，均为预留

部分限制性股票。

22、2022年8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2022年5月30日）的总股本2,519,627,29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1,248,664股）后的总股本2,508,378,63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2年5月31日

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21年度现金分红于2022年5月3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

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公

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6.4216元/

股调整为6.1216元/股。

23、2022年8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2021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董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

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合计2.4861万股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回购数量、回购价格

（一）回购原因及回购数量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第八节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第九节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及《公司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等相关规定，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的情况下，激励对

象当年实际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与其上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相关，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要求如

下：

1、激励对象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

（1）职能岗位序列激励对象考核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按照其考核年度内月度绩效考核结果确定。激励对象考核年度连续12个月绩效考

核达标，视为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标，其当年实际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为当年计划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激励对象考核年度内部

分月份绩效考核达标，视为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其当年实际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为计划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中考核

达标月份对应的限制性股票。

（2）业务岗位序列激励对象考核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按照考核年度业绩目标完成比例确定。激励对象考核年度完成全部当年业绩目标

（不含税），视为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标，其当年实际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为当年计划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激励对象考核年度

完成部分当年业绩目标（不含税），视为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其当年实际可解锁限制性股票额度为计划可解锁限制性股票

额度中业绩目标（不含税）完成部分对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

2、激励对象出现其他情形的处理

激励对象出现下列情形，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回购注销：

（1）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回购注销。

（2）激励对象在非考核年度离职，其对应未来尚未考核年度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回购注销，其在考核年

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按第1条“激励对象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执行。

（3）激励对象出现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考核不合格等原因而导致职务变更情形，其所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剩余限制性股票不得

解锁，由公司回购注销。

依据上述规定，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王晓、赵丽华、王金龙、熊少波因2021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

标，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共计2.4861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占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总数的0.0152%，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010%。

（二）回购价格

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第九节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

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2年

5月30日）的总股本2,519,627,29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1,248,664股）后的总股本2,508,378,63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5月3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5月31日。

鉴于以上事项，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如下调整：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21年度现金分红于2022年5月3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

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

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6.4216

元/股调整为6.1216元/股。

同时，按照《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将向4名激励对象支付对应购股资金的同期利息，利率按年化6%计算。 综上，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所需资金为20.31万元（其中15.22万元为对应的购股资金，5.09万元为同期利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51,977.1708万股变更为251,974.6847万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41,449,908 21.49 -24,861 541,425,047 21.49

高管锁定股 512,213,491 20.33 0 512,213,491 20.33

股权激励限售股 29,236,417 1.16 -24,861 29,211,556 1.16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978,321,800 78.51 0 1,978,321,800 78.51

三、股份总数 2,519,771,708 100.00 -24,861 2,519,746,847 100.00

注：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股本结构实际变动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已不符合条件的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处理，回购并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较少，且回购所用资金较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依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发表意见如下：

经核查，公司此次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第

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公司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同时，公司此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合规，且流程合规。 此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继续实施，不影响

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按照《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程序回购注

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六、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及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部分激励对象因2021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合计2.4861万股回购注销，符合公

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合

法、有效。

七、律师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回购价格调整、回购的相关事项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配套制度、

《公司章程》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本次回购价格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配套制

度、《公司章程》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回购的依据、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配套

制度、《公司章程》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股份公告手续、减资的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

八、其他事项

根据公司于2016年8月12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事宜，包括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 公司董事会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合法授权。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授权，办理上述回购注销各项必须事宜。

九、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

2、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3、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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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雨虹” ） 于2022年8月29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

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第

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本激励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股票来源为东方雨虹从二级市

场自行回购本公司股票和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本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不超过3,296.6129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本激励计

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149,208.7952万股的2.21%。本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2,189人，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10.77元/股。

2、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2019年9月21日公告的《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中“第五章激励计划具体内容”之“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之“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内容”与“考核指标设定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说明” 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形成《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并经2019年9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

3、2019年9月27日至2019年10月8日，公司通过内部办公系统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内部公示，截

至公示期满，未有针对公示内容提出异议的情况。

4、2019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以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

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5、公司于2019年11月11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符合《第三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规定的各项授予条件， 确定以2019年11月11日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首次向2,189位激励对象授予3,

296.6129万股限制性股票。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限制性股票资金缴纳过程中， 有43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 认购资金筹集不足的原因共放弃

560.3601万股的认购， 因此， 公司完成向1,752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2,736.2528万股限制性股票（其中发行新股382.2369万股， 其余2,

354.0159万股以公司回购的社会公众股作为限制性股票的部分股票来源），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9年12月12日。

6、2020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2

日）的总股本1,569,784,69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6月15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19年度现金分红于2020年6月

15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

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0.77元/股调整为10.47元/股。

同时，鉴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日总股本1,569,784,69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5股，合计转增784,892,348股，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2,354,677,045股，此外，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

红。 本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0年10月22日实施完毕， 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

736.2528万股实际调整为4,104.3787万股 （前述因实施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而实际调整后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应调整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如不相等， 系公司在实施

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5股时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循环进位的方式进行送转股数

造成）。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20年半年度所转股份于2020年10月22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根据公

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因此，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0.47元/股调整为6.98元/股。

7、2020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三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不能胜任岗位工作或考核不合格导致职务变更的原因，董事会依据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合计142.725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前述回购注销事项已经公司2020

年12月7日召开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142.7250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21年1月4日完成回购注销。综上，第三期股

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4,104.3787万股调整为3,961.6537万股。。

8、2021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三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

持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满足， 同意为其中1,598名激励对象办理917.5007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

售，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1年12月8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前述1,598名激励对象中，有1名激励对象牟伟目前持有全部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共计0.7500万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0.1875万股，牟伟因个人原因，其所持有的全部第三期限制性股票于2020年7月13日被司

法冻结，并于2021年8月10日被司法划转至公司非关联第三方自然人詹琴敏，截至2021年10月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之日，前述被司法划转的共计0.7500万股第三期

限制性股票仍登记在自然人詹琴敏名下，2021年11月29日，前述被司法划转至自然人詹琴敏名下的共计0.7500万股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已

被司法划转回激励对象牟伟名下，因此公司本次为激励对象牟伟办理解除限售股份共计0.1875万股的解除限售手续。 综上，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961.6537万股调整为3,044.1530万股。

9、2021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28

日）的总股本2,523,561,4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1年5月31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20年度现金分红

于2021年5月3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

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三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6.98元/股调整为6.68元/股。

10、2021年10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

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不能胜任岗位工作导致职务变更、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原因，

董事会依据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合计157.7408万股

进行回购注销，前述回购注销事项已经公司2021年11月15日召开的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共计157.7408万股限制性

股票已于2022年1月14日完成回购注销。 综上，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044.1530万股调

整为2,886.4122万股。

11、2022年8月2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三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

持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满足， 同意为其中1,552名激励对象办理872.6077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

售。

12、2022年8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30

日）的总股本2,519,627,29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1,248,664股）后的总股本2,508,378,63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2年5月31日实施完毕。 由

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21年度现金分红于2022年5月3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

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因此，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6.68元/股调整为6.38元/

股。

13、2022年8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

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2021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原因，董事会依据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合计128.3406万股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事项

尚需提请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回购数量、回购价格

（一）回购原因及回购数量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第八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第九章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及《公司第

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等相关规定，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的情况下，激励对

象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额度与其上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相关，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如

下：

1、激励对象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

（1）职能岗位序列激励对象考核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按照其考核年度内月度绩效考核结果确定。激励对象考核年度连续12个月绩效考

核达标，视为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标，其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额度为当年计划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额度；激励对象考核

年度内部分月份绩效考核达标，视为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其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额度为计划可解除限售限制

性股票额度中考核达标月份对应的限制性股票。

（2）业务岗位序列激励对象考核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按照考核年度业绩目标完成比例确定。激励对象考核年度完成全部当年业绩目标

（不含税），视为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标，其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额度为当年计划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额度；激励对象

考核年度完成部分当年业绩目标（不含税），视为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其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额度为计划可解

除限售限制性股票额度中业绩目标（不含税）完成部分对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

2、激励对象出现其他情形的处理

激励对象出现下列情形，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1）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2）激励对象在非考核年度离职，其对应未来尚未考核年度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其

在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按第1条“激励对象考核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执行。

（3）激励对象出现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考核不合格等原因而导致职务变更情形，其所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剩余限制性股票不得

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依据上述规定，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谭米应、张锋、李纪书等308人因离职、2021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

或未完全达标等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共计128.3406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占第三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1269%，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509%。 其中谭米应、马武刚、王茂瑞等13人因2021年度

离职，其所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共计8.5789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张锋、翟德万、李晗等10人因2022年度

离职，其所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剩余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共计9.4328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李纪书、李双停、许吉锐等210人

因2021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其第二次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中共计60.4275万股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其中陈

昌城、赵辉、王英等9人于2022年度离职，其对应未来尚未考核年度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2.0750万股不得解除限

售，由公司回购注销；李月超、田政印、齐建伟等75人因2021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其第二次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6.2389

万股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其中史文斌、简毅、廖俊等12人于2022年度离职，对应未来尚未考核年度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1.5875万股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公司将按照《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将前述共计128.3406

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二）回购价格

根据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第九章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

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2年

5月30日）的总股本2,519,627,29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1,248,664股）后的总股本2,508,378,63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5月3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5月31日。

鉴于以上事项，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如下调整：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21年度现金分红于2022年5月3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

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息处理后，公司应

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因此，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6.68元/股调整为

6.38元/股。

同时，按照《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将向308名激励对象支付对应购股资金的同期利息，利率按同期四大国有商业

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及建设银行）平均存款利率计算。综上，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

票所需资金为884.61万元（其中818.81万元为对应的购股资金，65.80万元为同期利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所需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51,977.1708万股变更为251,848.8302万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41,449,908 21.49 -1,283,406 540,166,502 21.45

高管锁定股 512,213,491 20.33 0 512,213,491 20.34

股权激励限售股 29,236,417 1.16 -1,283,406 27,953,011 1.1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978,321,800 78.51 0 1,978,321,800 78.55

三、股份总数 2,519,771,708 100.00 -1,283,406 2,518,488,302 100.00

注：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股本结构实际变动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的具体处理，回购并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128.3406万股，回购所用资金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

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依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发表意见如下：

经核查，公司此次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第三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公司对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

整。

同时，公司此次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符合公

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合规，且流程合规，不会影响公

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继续实施，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公司按

照《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程序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六、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 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及公司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的原因、数量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2021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原因，根据公司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合计128.3406万股回购注

销，符合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合法、有效。

七、律师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价格调整及回购注销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价格

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尚需

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尚需就本次调整及回购注销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办理减资及股份注销登记相关手续。

八、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

2、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3、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调整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并回购注

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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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2年9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9月16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

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2年9月9日（星期五）。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8．会议地点：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九街19号院A座7层705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累积投票

议案

议案1、2、3为等额选举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8）人

1.01 选举李卫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1.02 选举许利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1.03 选举向锦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1.04 选举张志萍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1.05 选举张颖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1.06 选举张洪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1.07 选举杨浩成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1.08 选举王晓霞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2.01 选举蔡昭昀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黄庆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陈光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4 选举朱冬青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3.01 选举王静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3.02 选举邹梦兰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非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5.00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上述议案1、议案2、议案3采用累积投票制，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

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其中对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

决分别进行。

上述议案4及议案5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2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上述议案1、议案2、议案4及议案5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3及议案4已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22年8月3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议案详情请见同日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其他文件。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时，需将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附件二）、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

记；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4）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办理登记，信函、电子邮件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2.登记时间：2022年9月13日（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九街19号院公司证券部

4.其他事项：

（1）若因特殊原因无法在登记日按照上文第1点登记方式的要求办理会议登记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可按照上述登记方式的要求，凭

完整、有效的证明文件在会议现场办理登记。

（2）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蓓

电话号码：010-59031997

电子邮箱：stocks@yuhong.com.cn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271” ，投票简称为“东方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

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议案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8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8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8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即， 某股东持有公司

100股股份，议案1中选举的非独立董事为8名，则该股东对选举非独立董事持有的有效表决权总数为800票（100股×8=800票）。 股东可

以将800票平均投给8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将800票全部投给其中一位或几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但该股东投向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表决权总票数不得超过800票。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

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9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陆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9月1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9月16日（现场股东

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

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若本单位（本人）没有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

当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1、2、3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8）人

1.01 选举李卫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1.02 选举许利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1.03 选举向锦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1.04 选举张志萍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1.05 选举张颖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1.06 选举张洪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1.07 选举杨浩成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1.08 选举王晓霞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2.01 选举蔡昭昀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黄庆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陈光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4 选举朱冬青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3.01 选举王静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3.02 选举邹梦兰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非累积投票提案

4.00

《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5.00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提案编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附注：1、第1项、第2项、第3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股东在所列每位候选人对应投票结果一栏填写所投选举票数。

2、第4项及第5项议案，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上接B348版）


